鄂二师团字[2012]6号

关于组织申报2012年“湖北青年五四奖章”

表彰人选的通知

各院系分团委：

　　为集中展示当代湖北青年的良好精神面貌，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积极投身我省跨越式发展的伟大实践，团省委、省青联联合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将于今年“五四”期间集中颁授一批“湖北青年五四奖章”。我校拟推荐一名候选人参加此次评选。为做好人选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申报条件

　　1．我校在籍教职工或学生，年龄为14至40周岁（1972年5月1日至1998年4月30日出生）的优秀青年；

　　2．坚决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思想政治素质好；

　　3．积极投身科学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勤于学习，善于创造，甘于奉献，在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并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；

　　4．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、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，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；

　　5．获得过市级以上表彰。

二、申报程序
1．符合以上申报条件的个人填写《2012年“湖北青年五四奖章”表彰人选推荐表》交至所在院系分团委。
2．各申报单位对拟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，于3月12日前将申报材料（包括3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、申报表、人选考察表）电子版报送校团委。每个院系限报1名。
3．根据申报单位的推荐情况，学校按照相关程序确定我校候选人选后上报团省委。
4．联系人：孟黎明，联系电话：87943580，邮箱：56984590@qq.com。
附件：2012年“湖北青年五四奖章”表彰人选推荐表

共青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

2012年3月5日

附件：

2012年“湖北青年五四奖章”表彰人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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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市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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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	（盖  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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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“湖北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考察表

（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

	部门意见

纪检监察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部门意见

计划生育
	  （盖　章）

  年　月　日

	所在部门意见

干部管理权限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　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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